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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48 号 

 

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3月 26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

回复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回复》），我部对《回复》中的部分事项表

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说明： 

1. 《回复》显示，2016年 12月 23日，冉盛盛远与郑强签署股

份减持差额补足的《承诺函》。2017年 3月，郑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

1.39亿股，冉盛盛远应向郑强支付股份转让差价价款 3.72亿元。2016

年 12月 27日，冉盛盛远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，之后一直未改选

董事会。2018年 2月 26日，由于郑强通过不正当手段阻挠和拖延董

事会改选，冉盛盛远不得不选择与郑强签署股份减持差额补足的《确

认协议书》。此时，冉盛盛远已就郑强前期减持 1.39亿股补偿 2.7亿

元，尚有 1.02亿元未补偿。2018年 5月 24日，郑强将剩余的 7.09%

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给杭州汇成一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冉盛

盛远需再补偿郑强 4.27亿元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2016年 12月 23日与郑强签署了股份减持差额补偿的《承

诺函》，2016年 12月 27日，冉盛盛远收购公司 25.08%股份成为第一

大股东，请说明冉盛盛远在收购公司股权前签署《承诺函》的原因，

是否为收购事项的前置步骤，是否与收购事项构成一揽子安排； 

（2）郑强能够阻挠和拖延董事会改选是否说明冉盛盛远在签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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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确认协议书》前无法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； 

（3）冉盛盛远前后两次与郑强签署股份减持差额补偿协议，并实

际支付补偿款后，郑强才配合冉盛盛远进行公司董事会改选，是否说

明冉盛盛远无法对上市公司实施有效控制； 

（4）《承诺函》与《确认协议书》是否属于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——权益变动报告书（2014年修

订）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股份转让附加的特殊条件或补充协议，郑强

在 2017年 3月与 2018年 5月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未按

照该规定披露《承诺函》与《确认协议书》内容的原因。 

2. 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（2020）鲁民终 240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，

根据冉盛盛远上诉请求，郑强在签订双方《承诺函》后未依约减持及

完成交接，导致冉盛盛远长期无法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甚至无法行使

股东提案权，冉盛盛远签订《确定协议书》的主要目的是取得上市公

司的实际控制权。郑强在《确认协议书》中承诺，保证协调中润资源

董事会、管理层改选交接，印章、证照交给指定人员，协调中润资源

董事会、管理层配合冉盛盛远的资本运作，包括在合法范围内指令停

牌、签署框架协议、推进重组等事项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《回复》中关于控制权的表述与上述判决书中的相关表述是

否存在矛盾； 

（2）郑强控制上市公司印章、证照的数量、类型及具体时间，你

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； 

（3）你公司有关控制权变更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。 

3. 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14年修正）》第五条，收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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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可以通过

投资关系、协议、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

也可以同时采取上述方式和途径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，根据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——权益变动报告书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五条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其形成股权

控制关系或者达成协议或其他安排的时间、与控制关系相关的协议。

请说明： 

（1）冉盛盛远与郑强签署股份减持差额补偿的《承诺函》是否属

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14年修正）》中所规定的协议或其他

安排； 

（2）冉盛盛远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需要在《详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中说明《承诺函》的内容，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

的提示性公告》与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披露的内容是否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 

4. 你公司于 2018年 2月 27日披露的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

称，除公告中提及的事项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

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，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。你公司在《回复》

中认为《确认协议书》属于本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

年修订）》4.1.7所规定的筹划相关股份权益变动事宜，但冉盛盛远仅

为“推荐方”，在拟受让股份的一方尚不明确的情况下，尚不能进入

筹划阶段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冉盛盛远作为投资者引进方和差额补足方、郑强作为权益出

让方未及时通知公司刊登提示性公告的原因，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

告》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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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《确认协议书》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

项的原因，是否与你公司在《回复》中认为《确认协议书》属于本所

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4.1.7所规定的筹划相

关股份权益变动事宜的说法相矛盾； 

（3）若冉盛盛远未能按照《承诺函》与《确认协议书》履行差额

补足义务，可能引发的诉讼、控制权变更等风险，是否属于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1.11.4 条第（六）款规定的实际控

制人持股情况拟发生较大变化情形，冉盛盛远未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的原因。 

5. 2019年 4月 30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

结的公告》，冉盛盛远所持有的公司 25.08%股份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

院执行了司法冻结，司法冻结日期为 2019年 4月 16日。针对上述冉

盛盛远合同纠纷一案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5月 27日作出

（2019）鲁民初 88号民事裁定书移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济南市中

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30日做出（2019）鲁 01民初 2080号民事

判决。请说明上述相关信息披露是否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 11.11.4条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修订）》第 11.11.5

条的相关规定。 

请你公司于 4月 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抄

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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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1年 3月 3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